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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HW08 废矿物油与含矿物油

废物

900-200-08；900-214-08；900-217-08；

900-249-08

3
HW09 油/水、烃/水混合物或

乳化液
900-006-09；900-007-09

4 HW12 染料、涂料废物

264-010-12；264-011-12；264-012-12；

264-013-12；900-250-12；900-251-12；

900-252-12；900-253-12；900-255-12；

900-256-12；900-299-12

5 HW13 有机树脂类废物 900-014-13

6 HW16 感光材料废物 231-001-16；231-002-16

7 HW17 表面处理废物

336-050-17；336-051-17；336-052-17；

336-053-17；336-054-17；336-055-17；

336-056-17；336-057-17；336-058-17；

336-059-17；336-060-17；336-061-17；

336-062-17；336-063-17；336-064-17；

336-066-17；336-067-17；336-068-17；

336-069-17；336-100-17；336-101-17

8 HW29 含汞废物 231-007-29；900-023-29

9 HW31 含铅废物 900-052-31

10 HW49 其他废物
900-039-49；772-006-49；900-047-49；

900-041-49；900-042-49

https://www.tianyancha.com/company/473253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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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企业基本情况证明材料

1.1 营业执照

1.2 省固废平台小微收运单位虚拟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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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环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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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自主验收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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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企业事业单位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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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处置技术工艺证明材料

工艺流程如下：

工艺流程说明：

①收运：与产生危险废物的小微企业签订危险废物协议，然后将指派专业人

员至产废单位进行收集，贮存容器发放至各危险废物产生单位，帮助产废单位采

取科学的废物贮存措施，对于液体危险废物产生量较小的企业，本项目采用包装

桶进行统一收集。危险废物在运输前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以及有

关规定办理转移手续。运输均委托有危险废物转运资质的第三方运输公司进行。

危险废物转运严格按照《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办法》、《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

制标准》（GB18957-2001）及其修改单、《危险废物收集贮存运输技术规范》

（HJ2025-2012）。《废矿物油回收利用污染控制技术规范》（HJ607-2011） 、

《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管理规定》等要求执行，做好收集、运输过程中的防泄漏、

防爆、防晒、防雨、防污染环境等。

②卸车：各种危险废物经过专用车辆运送到本项目厂区，工作人员对进库储

存的危险废物进行检查核对，并进行分类、称重，接收人员根据“转移联单”制

度进行接收登记。卸载过程不改变包装。

③厂区暂存：将危险废物的名称、类别、数量、规格挂牌标注，分区储存、

登记造册。危险废物办理危险废物入库手续，填写危险废物入库单。

④转运：项目危险废物在车间内储存到一定数量时装车运输至相应危险废物

处置单位进行处置。装车外运前核对转运的危险废物名称、数量、类别、规格型

号，危险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项目装卸为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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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温州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处置协议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温州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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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环境发展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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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处置协议和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处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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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华峰合成树脂有限公司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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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专业技术人员证明材料



31



32

附件 4 规章制度措施证明材料

4.1 人员岗位培训制度

1.目的

加强公司各种安全规章制度的教育，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和法制责任观念，预

防事故和减少事故损失，确保生产、消防、治安、交通和物流安全。

2.范围

适用公司所有从业人员，包括进厂实习、参观和施工、劳务等委外作业人员

的安全教育。

3.职责

3.1 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制定公司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并督查公司内各级安

全培训的落实情况。负责所有员工岗前公司级安全教育（厂级）和各级管理人员

安全教育、日常安全综合教育和安全知识工作。

3.2各部门负责根据公司年度安全培训计划制定部门培训计划，并对所属车

间员工进行日常安全教育。对本部门发生的各种事故、特种作业人员、“四新”(新

工艺、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重大节日前、员工调换工种等进行安全教育，

同时依据公司日常安全管理要求对所属员工及时进行安全教育。

3.3各车间负责对所属员工进行岗前车间级安全教育（并负责制定车间级的

培训教材，报上级主管审批）；对所属班组安全活动日教育的督促检查；对所属

员工请假在半年以上的“复工”安全教育或其他原因离岗半年以上的人员复岗安

全教育；组织对所属人员日常安全管理教育。

3.4各班组负责对所属员工进行岗前班组级（岗位级）安全教育（并负责制

定班组级的培训教材，报上级主管审批）；班前班后安全教育；对所属员工请假

在六个月以上的“复工”安全教育或其他原因离岗六个月以上的人员复岗安全教

育；班组成员的日常安全管理教育。

3.5各级管理人员和安全专管人员应至少每月一次参加班组安全活动日，做

出工作指导或检查，各级管理人员参加班组的活动计划及时汇总到安全管理行政

部，并由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督查。

3.6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公司所有员工的《企业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汇

总、存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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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程序

4.1教育培训管理

4.1.1每年的 12月底，各部门填写 《安全及职业健康培训需求表》，识别

安全教育培训需求，由安全管理行政部汇总制定下一年度的《公司安全及职业健

康培训计划》。

4.1.2《公司安全及职业健康培训计划》应针对各类人员制定，由安全管理行

政部主管审核，总经理批准后，下发至各部门。

4.1.3各部门依据计划进行安全教育培训，由组织部门做好《培训签到表》

和《培训实施记录》等培训记录，对安全培训效果进行评估，以便于改进。所作

记录及时交至安全管理行政部。

4.2安全生产管理人员教育培训

4.2.1总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应当接受安全培训，具备与所从事的生产

经营活动相适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管理能力。

4.2.2总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初次安全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32学时。每年

再培训时间不得少于 12学时。

4.2.3 总经理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的培训证书由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保存。

4.3操作岗位人员教育培训

4.3.1安全管理行政部和车间对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生产技能培训

和考核，考核不合格人员，不得上岗；合格后，发给上岗证。

4.3.2安全管理行政部和车间对岗位操作人员应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健康培训，

每年应对岗位操作人员进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位健康培训。

4.3.3新入厂人员在上岗前必须经过厂、车间（工段、区、队）、班组三级

安全教育培训。经各级安全教育并考试合格方可进入工作岗位。

公司级安全教育不少于 8学时，由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进行，车间级（部门

级）安全教育不少于 8学时，由各车间负责进行，班组级（岗位级）安全教育不

少于 8学时，由各班组负责进行，分别填写《企业员工三级安全教育卡》相关内

容。

4.3.4 在新工艺、新技术、新材料、新设备设施投入使用前，相关部门、车

间和班组应对有关岗位操作人员进行专门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填写《企业员工安

全教育培训档案》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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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岗位操作人员转岗和离岗半年重新上岗者，由相关部门、车间和班组

进行车间(工段)、班组安全教育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工作。填写《企

业员工安全教育培训档案》相关内容。

4.3.6从事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应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资格证书，

方可上岗作业。

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组织对从事电气、锅炉、受压容器、机车司机、焊割、

起重作业等特种作业和特种设备作业的人员，参加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特种作业

技术培训。

特种作业操作证定期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复审，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建立

《特种作业人员和特种设备作业人员管理台账》

4.4其他人员教育培训

4.4.1安全管理行政部负责对新进承包商等委外作业单位进行入厂前安全培

训教育，对培训合格的作业人员发放入厂证件，培训内容包括有关法律、法规、

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制度、风险管理等。

委外作业单位进入作业现场前，作业现场所辖部门或车间，应对其作业人员

进行现场安全培训教育，培训内容包括作业现场的有关规定、风险管理要求、安

全注意事项、事故应急处理措施等。

4.4.2在公司实习的人员，由其所在部门进行综合安全教育。

4.4.3经公司同意进厂参观的人员，由接待部门组织进行相关安全教育，并

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4.5 安全文化建设

采取包括安全承诺、安全行为激励、建立安全信息传播系统等多种形式的活

动来促进公司的安全文化建设。

4.2 危险废物仓库管理制度

1、危险废物贮存前管理人员检查其质量、数量、包装情况(不接收无标签的

危险废物)，安排放置在指定的区域，并如实填写《危险废物台帐》。

2、危废仓库必须执行标识制度，按要求悬挂、粘贴、设置与废物类别和性

质相应的识别标志。管理人员应定期对所贮存的危险废物包装容器和标签、贮存

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褪色、摆放不整齐等问题应及时采取措施处理。



35

3、盛装在容器内的同类危险废物可以堆叠存放，但须在国家规定的高度范

围内，放危险废物的高度也应考虑地面承载能力。

4、不得将不相容的废物混合或合并存放，也不得将非危险废物混入危险废

物中贮存。管理人员应抓好进仓源头及定期检查。

5、每个堆放区域应留有搬运通道。

6、装卸、搬运危险废物时应按有关规定进行，做到轻装、轻卸。严禁摔、

碰、撞、击、拖拉、倾倒和滚动。7、对危废仓库内清理出来的泄漏物，一律按

危险废物处理。并定期将渗滤液送至污水处理站处理。

8、危险废物贮存期不超过一年;延长贮存期限的，报经环保部门批准。

9、危险废物贮存区域内严禁有明火，管理人员定期检查消防设施，并记录

有案。

10、管理人员定期检查照明设施及电线线路，确保照明设施及电线电路正常

运行，无安全隐患。

4.3 危险废物管理制度

1、为加强危险废物管理，保护生态环境，保障人体健康，维护公共安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本公司实际，

制定本办法。

2、公司生产部对危险废物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3、危险废物实行分类管理，集中处置的原则，实现危险废物的减量化、资

源化和无害化。

4、公司应当将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公司发展计划，组织建设符合

环保要求的处置场所和专用设施。

5、公司应对危险废物的相关情况及时应向市环保局申报登记。

6、禁止将危险废物和其它废物混合收集、贮存。已经混合的，应当全部按

照危险废物处置。

7、禁止向未经许可的区域内倾倒、堆放、填埋和排放危险废物。

8、产废单位在转移危险废物前，须向环保部门报送危险废物转移计划填写

并领取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在转移前 3日内报告移出地环保部门，同时将到达时

间报告移入地环保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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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危险废物接受场所的边界应当用墙体或者其它安全遮蔽物封闭，并在进

出口设置明显的危险废物标志。

10、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运送、接收和处置的工作人员和管理人员，

应当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查，并要接受相关法律、专业技术、

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

11、危险废物焚烧处理的，其排放的烟气应当达到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焚烧

污染控制标准。

12、危险废物在收集、运送、贮存、利用和处置过程中发生污染事故或者其

他突发性污染事故时，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立即采取防止或者减轻污染危害的措

施，及时向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通报情况，同时向事故发生地环保部

门报告。

4.4 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管理规定

1、危废存贮场所必须上锁管理,

2、危废存贮场所必须由专人管理，且其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入内;

3、危废存贮场所外必须设置危险识别标志;

4、所产生的危险废物，必须及时送至危废存贮场所，不得放置在场所外存

放。并由专人管理危险废物的入库、出库登记台账:且各容器上必须要有相应的

危险识别标志;

5、由指定人员负责存放管理，并建立台账，明确废弃物名称、来源、进出

量，管理者签名等;

6、不同类别的废物应分别放置在各指定区域，严禁混放;且各容器上必须要

有相应的名称，重量及产生日期等标识:

7、必须定期对危险废物包装及贮存设施进行检查，发现破损，应及时采取

措施清理更换;

8、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擅自转移，处置危险废物

9、处置单位应具备废物回收、处置相应的资质，并有相关证明文件。本公

司与之签订废物委托处理合同并将废物委托其处理:

10、危废存贮场所外应配备消防器材;

11、存贮场所内应定期进行清扫，清洁。火灾事故调查，总结事故教训，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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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消防安全管理的工作程序及要求。

4.5 危险废物环境监测制度

根据导则及《排污单位自行监测技术指南总则》（HJ819-2017）要求，排

污 单位应查清所有污染源，确定主要污染源及主要监测指标，制定监测方案。

1 、制定环境监测制度的目的：为了更好的达到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综合

利用危险废物的目标，特制的本制度。环境监测制度是指在一定时间和空间范围

内，间断或不间断地测定环境中污染物的含量和浓度，观察、分析其变化和对环

境影响过程的工作。

2、执行情况，根据监测结果适时调整环境保护行动计划，为环保措施的实

施时间和周期提供依据，并及时发现问题，避免造成重大的意外环境影响，为环

境管理提供科学的依据。

3 、本公司环境监测的对象：生产场所中的环境空气中无组织排放烟尘、

厂界环境噪声以及脱硫塔、除尘器的烟气排放指标。

4 、环境监测的频率：本公司委托中环检测环境监测站每季度对各项目进行

一次环境监测。 在出现应急事故或设备故障造成环境影响的情况下进行临时性

监测。通过对的环境监测了解危废综合利用工作对环境的影响，从而改作方法，

加强管理，提升环境质量。

5、环境管理是企业管理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以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运用

技术、 行政、教育等手段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施加给环境的污染破坏活动进

行调节控 制，实现环境、社会、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环境监测可反映项目营

运期实际产生的环境影响，监督各项环保措施的落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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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运输资质要求证明材料

5.1 福州晟瑞运输有限公司运输协议和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福州晟瑞运输有限公司危险废物运输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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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晟瑞运输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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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晟瑞运输有限公司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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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公司小微危废运输车辆备案

公司小微危废运输车辆备案一览表

县（、

市、区）

单位名

称
单位地址 电话 车牌 车型

龙港

温州市

耀晶环

境科技

有限公

司

龙港市世纪大道

新雅工业园（苍南

县夏力印务有限

公司第 32幢厂房

一楼东首）

/
浙 C3F0U8 JX5041XXYTG26

浙 C37WR5 JX5041XXYTG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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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案车辆照片
备案车辆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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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包装贮存设施证明材料

危险废物吨袋暂存且贴有明显标识
危险废物暂存间分区设置以及车间内配备消防灭火器等应急装备

危险废物暂存间分区设置 危废暂存间内设置导流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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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废物仓库内设置监控以及相关制度上墙 危险废物仓库内设置可燃气体监测

车间内地面防腐防渗措施落实到位，分区明确
危险废物仓库内设置烟雾探头以及警报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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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环保污染防治证明材料

废气治理工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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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炭吸附炭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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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材料

8.1 公司与第三方检测机构合作协议

温州市耀晶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不具备与收集危险废物适应的分析检测

能力，依托浙江瑞启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温州分公司签订合作协议，相关合

作协议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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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公司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条款保险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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